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分解表

	责任单位
	公开内容
	备注

	办公室

（综调科）
	1．应主动公开的有关单位信息，并及时更新；2．局年度工作总结及工作思路（领导审签后3日内）；3．制定、发布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并及时报送市政务公开办；4．及时更新新闻动态；5．政务公开工作相关会议、活动、业务培训情况；8．及时公布政府工作报告、发展规划中提出的有关本部门重要工作的进展和完成情况；9．建立并落实政务公开各项机制；10．牵头网上舆情处理，包括市长热线、人民网、百姓呼声、问政湖南、城乡末端社群感知系统，以及门户网站政民互动、领导信箱、网上咨询和民意调查等，做到件件有回音；11．建议提案回复情况；12．公布热点咨询信息回复（每月一次）；13．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1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
	

	法规科

（信访科）
	1．部门权责清单；2．自由裁量权基准和执行规范；3．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4．政策解读；5．“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抽查结果等情况；6．重大决策公开；7．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8．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9．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调查科
	1．国土调查应公布数据情况；2．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3．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4．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确权科
	1．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权益科
	1．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利用科
	1．基准地价更新（批准后3日内）；2．全市及市本级供地情况（每季度一次）；3．房地产用地供应情况（每季度一次）；4．闲置土地清理情况（半年一次）；5．存量住宅用地信息（每季度一次）；6．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8．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规划科
	1．规划批后公告（批准后3日内）；2．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3．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4．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技术科
	1．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建管科
	1．建设项目规划核实情况公告；2．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3．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4．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市政科
	1．规划（调整）批前公示；2．规划（调整）批后公告（批准后3日内）；3．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5．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村镇科
	1．规划（调整）批前公示；2．规划（调整）批后公告（批准后3日内）；3．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5．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山水科
	1．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用管科
	1．建设用地审批结果，建设用地审批的依据、程序、要件等（每季度一次）；2．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3．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4．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修复科
	1．矿山年度验收抽查情况；2．矿山分期验收、关闭验收情况；3．《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审查情况；3．及时公布应主动公开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等的实施情况；4．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5．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6．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耕保科
	1．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情况；2．田长制落实情况；3．应主动公开的省、市农村综合整治项目和市级补充耕地项目的立项、规模面积、投资规模等情况；4．应主动公开的灾毁复垦项目立项、规模面积、投资规模等情况；5．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6．专项工作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8．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地勘科
	1．应主动公开的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实施后3日内）；2．及时公布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及地灾隐患点监测情况；3．及时公布应主动公开的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情况；4．及时更新地质灾害应急与避险相关知识；5．可公开的地质资料内容（地质概况等信息）；6．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8．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矿权科
	1．矿山安全生产情况；2．及时公布应主动公开的采矿权审批结果；3．及时公布权限内的采矿权审核登记发证及采矿权转让情况；4．矿业权出让公告和结果公示（当日公示）5．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6．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7．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矿保科
	1．绿色矿山建设情况（每半年一次）；2．专项规划批后公告（批准后3日内）；3．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5．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测绘科
	1．可予公开的基础测绘及基础地理信息资料；2．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督抽检通报；3．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5．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督察科
	1．应主动公开的专项督察整改情况；2．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3．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4．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财务科
	1．及时更新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2．及时更新政府采购目录标准；3．及时发布各类项目的采购实施情况（主要为竞争性磋商公告）；4．年度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5．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6．其他应公开的事项；7．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人事科
	1．公示本部门“三定”方案，领导配备、机构设置及职能职责情况（文件收到或成文后3日内）；2．公布人事任免等信息（成文后3日内）；3．干部公选公招、人员考录、人员招聘等信息（与人事部门发布的时间同步）；4．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5．其他应公开的事项；7．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审改科
	1．行政许可批后公示（批准后3日内）；2．及时更新本部门行政许可、非许可审批、管理服务项目目录，公开办理程序、时限、条件；3．行政审批改革情况；4．全面公开办事服务流程、依据和标准等；5．编制并公开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及办事指南；6．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8．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机关党委
	1．更新党务公开内容；2．机关党建相关活动开展情况（活动开展后3日内）；3．志愿者活动开展情况（活动开展后3日内）；4．各种专项活动开展情况（活动开展后3日内）；5．本科室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6．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7．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储备中心
	1．土地供应计划（批准后3日内）；2．中心城区土地储备情况（每季度一次）；3．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5．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执法支队
	1．及时公布行政处罚决定；2．年度土地、矿产和测绘典型违法案例及分析；3．新开工项目监管和竣工验收情况（半年一次）；4．土地例行督察和土地矿产卫片执法开展情况（半年一次）；5．及时公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相关信息；6．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8．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整理中心
	1．重大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展情况（每季度一次）；2．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3．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4．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不动产中心
	1．不动产登记结果公开；2．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流程、办事条件、便民服务等信息；3．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4．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5．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征拆中心
	1．征地前告知、确认、听证，征地批准后公告、补偿登记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推行征地信息查询制度，方便公众查询征地批复、范围、补偿、安置等相关信息；3．房屋征收决定、补偿奖励政策和标准在征收范围内公布，征收房屋调查结果、初步评估结果、被征收房屋分户补偿情况向被征收人公布；4．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5．重大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进度（每季度一次）；6．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8．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信息中心
	1．负责政务公开平台建设、维护和升级改版，依程序及时在政府网站和局门户网站发布相关政务信息；2．建立信息公开目录，负责收取、录入依申请公开事项；3．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信息发布协调、保密审查、考核等制度；4．做好信息公开数据统计；5．负责更新行业动态、热点新闻、时政要闻等板块新闻；6．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7．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
	

	规划展示档案馆
	1．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地质灾害防治中心
	1．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评审中心
	1．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编研中心
	1．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2．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3．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各分局
	1．规划（调整）批前公示；2．规划（调整）批后公告（批准后3日内）；3．建设用地出让和划拨公示；4．国有建设用地收回通知；5．本单位负责起草且应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制度、办法等（成文后3日内）；6．其他应予主动公开的事项；7．依法处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说明：1．各科室、直属单位应明确一名经办人；

2．报送政务公开信息时，需填写《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信息发布审批表》，经领导批准后再报信息中心上网公开。
